附件4 相关表格
诚信复试承诺书

 我是参加202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我已认真阅读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复试录取办法》《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则》等有关规定，我认可网络远程复试的形式，为维护此次考试的严肃性和公平性，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1. 保证本人所提交的报考信息、证件及其他复试材料真实、准确。因信息误填、错填，导致不能复试、录取、以及入学后不能进行学籍注册的，遗留问题由考生本人负责。对弄虚作假者，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2.自觉服从考试组织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接受管理人员的检查、监督和管理。
3.保证在网络远程复试过程中尽力保持考试过程顺畅。保证不记录和传播考试过程的音视频等信息、不将考试内容告知他人，独立自主完成考试。
4.已知悉国家关于报考学科、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体检标准和要求，且本人身体符合该要求。若在入学体检中因身体健康达不到要求而被取消拟录取或入学资格的，后果由本人承担。
5.保证在考试中诚实守信，自觉遵守国家和招生单位有关研究生招生考试法规、考试纪律和考场规则。如有违规行为，自愿服从考试组织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所作出的处罚决定。

                          考生签名         
                                 2020年   月   日
    

扬州大学202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思想品德考核表
	姓名
	
	性
别
	
	报名时学历
及获得时间
	
	本科或大专
所学专业
	

	报考学科、专业类别（领域）
	

	（以上内容由考生本人如实填写，下列内容请考生所在院系或工作单位填写、盖章）

	是否受过处分？是否有违
法、违纪或违反公民社会
道德的行为？
	若有请注明何时、何地、何事由：

	对考生的思想表现、职业道德、学习态度、个人诚信、遵纪守法等方面的考核意见：












（单位公章）
2020年　月　　日


	其它需要说明的：

	备注：考生复试前将本表通过复试平台扫描上传至招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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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复试承诺书

	考生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考生编号
	
	工作单位
	

	邮箱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一志愿报考学校
（调剂考生填写）
	
	一志愿报考专业
（调剂考生填写）
	

	拟复试学院
	
	拟复试专业
	

	用人
单位
须知
	1.该生在学期间，人事关系、工资、医疗、住房及其他福利仍由用人单位负责。报到注册时不转人事档案、工资、户口及党团组织关系。
2.该生在学期间，须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所录取学科、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培养方案并遵守培养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按有关规定处理。因故休学、退学、取消学籍或被开除时（包括其他原因离校）由用人单位负责安排处理。
3.该生在学期间，若需升学、出国时，必须经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同意并出具相应证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毕业时，由用人单位为其安排工作并服从安排。
4.该生在学期间，未经培养和用人单位双方同意均不得改变其工作单位。
5.本协议有效期为该生享有学籍期间。受校纪处分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不退还已收取的学费。
6.该生正式录取前将根据以上条款内容签署正式的三方（培养单位、用人单位、考生）协议。

已知悉并同意上述条款。

人事部门签章：  
           
2020年     月     日


	

考生
承诺


	1本人保证所填内容真实、准确；
2.本人已有就业单位，符合定向就业条件；
3.本人已知悉学习方式为“非全日制”，在读研期间学校不提供住宿；
4.本人已知悉不享受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及学校奖助政策有关规定。                                                    

                                                         考生签字： 
            
                                                         2020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供非全日制考生及用人单位填写（含一志愿及调剂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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